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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(以下簡稱本學程)依據「弘光科

技大學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辦法」第四條規定，特訂定「弘光科技大學

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 105 學年度（含）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學生（身心障

礙學生且持有證明者除外）。 

第三條 本學程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，除應修滿本學程應修學分外，同時須

通過以下資訊能力檢定標準，方具備畢業資格。 

第四條 本學程資訊能力檢定標準為取得一項以下機構之資訊相關證照：行政

院勞工委員會、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、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

會、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、Adobe、Cisco、Citrix、ITE、 Linux 、

Microsoft(微軟) 、Novell、Oracle、GLAD。 

第五條 本學程學生就學期間(含高中三年)需至少報考上述檢定一次(含)以

上，若未能通過上述資訊能力檢定標準達一次(含)以上，須加修本校

開設之「資訊基礎能力」課程，成績及格視同通過本學程資訊能力之

檢定標準。 

第六條 通過本學程資訊能力檢定標準者，須於每學期開學前二週內將證明文

件送本學程及教務處教學組登錄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士學位學務會議通過，報教務處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修正歷程： 

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01 日學位學程學務會訂定通過 

 


